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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树合/整理

“31 万元的行政罚款终于撤销了！我们以后一定好好经营企业，感谢检
察机关主持公道……”近日，山东省曹县某建材小微企业法定代表人李某来
到我院表达谢意。

超标排放被罚，企业感到很冤

2023 年 9 月，李某第一次来我院时，递交了一份监督申请书。“我们公司一
直守法经营，二氧化硫排放超标是一次意外发生的事故引起的。事后，我们
马上进行处理并上报了相关情况说明，但还是受到了行政处罚。这几年受疫
情影响，企业经营本来就困难，这 31 万元罚款，我们认为不应该罚，也实在承
受不起。”

受理此案后，我院行政检察办案团队立即展开全面调查。我们向相关单
位调取了行政处罚及非诉执行案件卷宗，进行了深入审查。为进一步明确行
政处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我们采取实地走访、现场调查、询问当事人及相关
人员等方式，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一切付出，都是为了有底气地回应“该不
该罚”的质疑，确保规范执法、公正司法。

锁定关键问题，依法开展监督

案卷中，行政机关出具的两份包含了监测数据的超标认定报告显示：由
于工人操作不当，运输砖坯板车将车间窑门撞开，导致车间二氧化硫排放超
标，2021 年 12 月 10 日、11 日超标倍数分别为 0.04 倍和 0.09 倍。2022 年 2 月，行
政机关依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该公司罚款 15.5万元。

某公司却认为，排放超标是一次偶然发生的意外事故导致，并非企业故
意为之，行政机关不应对企业进行处罚。因缺少法律知识，不知如何行使权
利，某公司在受到处罚后，未及时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也未履行缴纳罚款
义务。后来，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执行罚款本金和加处罚款共计 31 万元。
法院裁定准予执行后，案件很快进入执行程序。执行裁定书送到某公司
后，公司负责人李某又委屈又着急，这时才想到，能否通过法律手段为企
业寻一条生路。

在检察官联席会议上，大家经充分讨论，一致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看似合法，实际却不合理，检察机关应当依法予以监督。

作出一份合法有力的检察建议书是实现监督目的的关键。为此，我院分
管行政检察工作的副检察长李君提出，此案所涉及的问题很可能并非个案，
做好法律分析论证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要查明事实，找准实质法律关系，依
法开展类案监督，确保监督成效。

对于电子数据的审查认定也是办理本案的关键环节。我们调取了同时
期多家建材公司的自动监测数据、超标预警信息及推送记录、超标认定报告、
行政处罚台账，邀请技术人员进行比对分析，并邀请环保专业人员担任特邀
检察官助理，围绕超标排放的危害性、连续两日超标的定性、自由裁量权的适
用、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问题进行充分论证。经比对，我们发现，自
2021 年起，相关行政机关共作出 131 份超标认定报告，但仅作出 4 件行政处罚
决定，存在对其他单日多因子超标、单日单因子超标倍数高于 0.1 倍、连续多
日单因子或双因子超标的行为未依法作出处理的情形，有同案不同罚、选择
性执法之嫌。

制发检察建议，撤销不当处罚

今年 2 月 6 日，我院依法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对案涉违
法行为重新作出处理，统一处罚标准，规范对裁量权的行使，对类似情形
依法梳理、纠正和处理。3 月 28 日，行政机关作出书面回复称，在收到检察
建议的第二天，就撤销了对某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法院撤回了执行申
请，并对 2021 年以来的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超标的处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排
查。

办结本案后，我院充分发挥行政检察既监督审判机关依法审判，又督促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能作用，做好全程监督、全面监督。6 月 7 日，我院依法
就另案向相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对已生效的行政裁定依法作出处
理。在办理本案的过程中，我们充分践行“穿透式”监督理念，为案涉企业健
康发展提供了一次优质的行政检察服务，让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触。

那天，李某来院表达谢意后很快就离开，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觉得肩
上的担子更重了。建材行业属于传统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而其中小微民营企业数量较多，竞争激烈，发展不易，更需要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检察护企的本质是法治护企。护航企业健康
发展，检察机关应大有可为。

送走李某后，我转身朝办公楼走去，办公楼大门正上方的“人民检察”四
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企业被错罚怎么办

□本报记者 樊悦池
通讯员 白鹭

从事保安工作的刘某，是家里的顶
梁柱。但谁承想，有一天他会突然倒在
工作岗位上……拿到人社部门的工伤
认定书时，刘某的家人以为可以拿到工
伤 赔 偿 款 ，改 变 家 里 捉 襟 见 肘 的 现
状，但刘某工作的保安公司不服人社
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向法院提起
行 政 诉 讼 。 一 审 法 院 判 决 撤 销 人 社
局 作 出 的 认 定 工 伤 决 定 ，二 审 、再 审
均 予 以 维 持 。 刘 某 的 女 儿 阿 英（化
名）申 请 监 督 后 ，经 辽 宁 省 铁 岭 市 检
察院提请辽宁省检察院抗诉，辽宁省
检 察 院 依 法 向 辽 宁 省 高 级 法 院 提 出
抗诉。日前，该案获改判。

“在我父亲去世8年后，我终于拿
到了确认工伤的判决！”近日，一向坚
强的阿英双眼含泪，不停地向检察官
表达谢意。

工伤认定起争议
救治起止时间成焦点

2016年 8月 17日 早 7时 许 ，某 保 安
公司保安刘某被同事发现躺在公司屋
内 、面 色 苍 白 ，同 事 立 即 将 其 送 往 医
院，刘某的家人获悉后也赶往医院。

医院的相关记录记载了刘某就医
过程中的几个重要时间点——

8月17日7时35分挂号，9时50分出
具CT检查报告，10时35分医生制作首
诊记录，以“脑出血”为诊断收入院。

8月19日7时许，呼吸停止，10时
12分家人签署自愿放弃治疗通知书，
10时32分呼吸心跳停止、临床死亡。

刘某的突然离世，给他的家庭带
来了巨大打击，妻子从此一病不起，
家庭生活的重担都落在了女儿阿英一
人身上。阿英向铁岭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 保 障 局 申 请 工 伤 认 定 。 2017 年 11
月，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

因 某 保 安 公 司 没 有 为 刘 某 缴 纳
社 保 ， 根 据 《工 伤 保 险 条 例》 规
定 ， 应 当 参 加 工 伤 保 险 而 未 参 加 工
伤 保 险 的 用 人 单 位 职 工 发 生 工 伤
的 ， 由 该 用 人 单 位 按 照 本 条 例 规 定
的 工 伤 保 险 待 遇 项 目 和 标 准 支 付 费
用 。 某 保 安 公 司 不 服 人 社 局 作 出 的
认 定 工 伤 决 定 ， 起 诉 至 法 院 ， 要 求
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
条 例》 规 定 ， 在 工 作 时 间 和 工 作 岗
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
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结合当
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刘某的死亡是否符合上述规定，是否
属于视同工伤情形。法院认为，48小
时的起算时间应为CT检验报告出具的
时间，死亡时间以医疗机构出具的临
床死亡诊断结论为依据。因此，刘某
的抢救时间超过了 《工伤保险条例》

“视同工伤”情形中“在48小时之内”
的规定。另查明，刘某的死亡记录上
载明：刘某的妻子、母亲于8月19日10
时12分均在自愿放弃治疗通知书上签
字，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某属
于抢救无效死亡情形，刘某死亡不符
合 《工伤保险条例》 所规定的视同工
伤情形。

一审法院判决撤销铁岭市人社局
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人社局、阿英
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
销原判、维持原行政决定。

申请监督
区分“接诊”与“诊断”是关键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

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同时认
为，根据当时有效的 《辽宁省工伤保
险 实 施 办 法》（2005 年 12 月 1 日 起 施
行，下称 《实施办法》） 中“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各类疾病死亡
或 者 从 医 疗 机 构 初 次 接 诊 时 间 起 计
算 ， 在 48 小 时 之 内 经 抢 救 无 效 死 亡
的，视同工伤”的规定，48小时的计
算应以医疗机构初次接诊时间为起算
点。

二审法院认为，结合医院于8月17
日10时35分制作的首诊记录中明确记
载的“……病人于1小时前无明显诱因
突发头痛，加重进而意识障碍。急来
我 院 就 诊 …… 头 部 CT 检 查 提
示：……”等内容看，医疗机构对刘
某的初次接诊时间应早于9点50分出具
CT检验报告的时间，即使以9点50分
为起算时间，刘某的死亡也已超过48
小 时 。 综 上 ， 二 审 法 院 判 决 驳 回 上
诉，维持原判。阿英不服二审判决，
申请再审，被法院裁定驳回。

刘 某 的 家 人 不 能 接 受 这 个 结 果 。
2021年6月，阿英向铁岭市检察院申请
监督。

受 理 此 案 后 ， 铁 岭 市 检 察 院 组

成 两 个 办 案 组 共 同 开 展 工 作 。 一 方
面 ， 到 刘 某 家 中 了 解 其 家 庭 基 本 情
况 及 是 否 有 和 解 的 可 能 。 通 过 走
访 ， 检 察 官 了 解 到 刘 某 家 属 要 求 赔
偿 的 底 数 ， 但 经 检 察 机 关 与 保 安 公
司 反 复 协 商 ， 双 方 在 赔 偿 款 数 额 上
分 歧 过 大 ， 化 解 工 作 未 能 继 续 开
展 ； 另 一 方 面 ， 与 人 社 局 多 次 召 开
联 席 会 ， 就 工 伤 事 实 认 定 和 法 律 适
用 问 题 进 行 研 判 。 检 察 机 关 还 通 过
检 索 最 高 检 行 政 检 察 典 型 案 例 ， 参
考相似案例的办案经验。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一、二审
法院判决认定刘某经抢救无效死亡超
过48小时的起算时间错误，导致认定
刘某的死亡不符合视同工伤情形的结
论错误。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 《关
于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
意见》 规定，“48小时”的起算时间，
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
疾病的起算时间。

铁岭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杨建群
对记者说：“法院系按照 《实施办法》
规定的‘接诊时间’作出判断。但接
诊是包含接待、问诊、检查、诊断等

环节的过程性行为，《实施办法》 并未
明确‘48小时’是从接诊过程中哪个
具体环节的时间起算。”他进一步解释
说，一般情况下，“诊断”是医院采取
抢救措施和实施抢救方案的依据，是
接诊过程中的标志性环节。在有“诊
断”的情况下，以“初次诊断时间”
作为“初次接诊时间”具有合理性，
亦使该条款因有明确的起算时间而适
于实施。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CT检验的
结论系“诊断提示”，而非由主治医生
作出的“诊断”，因此不能将CT检验
时间视同“初次诊断时间”。本案“48
小时之内”的起算时间应认定为医院
病历记载的初次诊断时间“8月17日10
时35分”，结合临床死亡时间“8月19
日10时32分”，未超过48小时。

此外，结合刘某脑干出血、高血
压病3级 （极高危） 等诊断和术后突发
呼吸停止等病情，病历记录中“向患
者家属交代，患者病情无法逆转，临
床抢救无效。患者家属理解并签字”
的记载，以及医患沟通的有关常识，
家属在自愿放弃治疗通知书上签字并
不 意 味 着 自 愿 放 弃 有 救 治 可 能 的 治
疗，认定为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常理。
铁岭市检察院遂提请辽宁省检察院向
省高级法院抗诉。

从立法宗旨出发
抗诉意见被采纳案件获改判

辽宁省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将医
院接诊时的问诊、检查环节时间作为
本 案 “48 小 时 ” 的 起 算 时 间 不 当 。
以 病 历 记 载 的 初 次 诊 断 时 间 作 为 起
算 时 间 ， 符 合 原 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关于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
题 的 意 见》 规 定 ， 也 符 合 《工 伤 保
险 条 例》 立 法 宗 旨 。 同 时 ， 结 合 极
高 危 病 情 、 医 生 告 知 病 情 无 法 逆 转
和 医 患 沟 通 常 识 ， 家 属 在 自 愿 放 弃
治 疗 通 知 书 上 签 字 并 不 意 味 着 自 愿
放弃有救治可能的治疗，认定为抢救
无效死亡符合常理。

“我们认为要全面把握 《工伤保险
条例》 立法精神，在法律对死亡认定
标准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从有
利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场予以
解释和认定。”辽宁省检察院行政检察
部 副 主 任 夏 晓 鹏 对 记 者 说 ，“ ‘48小
时’不应当成为病人家属及医疗机构
在伦理和现实之间的痛苦抉择。在解
释和适用法律法规时，也应当充分考
虑国情、文化、道德和情理、人性。”

2022年6月，辽宁省检察院审查后
认为本案符 合 抗 诉 条 件 ， 以 法 院 一 、
二 审 判 决 适 用 法 律 错 误 为 由 向 辽 宁
省 高 级 法 院 提 出 抗 诉 。 日 前 ， 辽 宁
省 高 级 法 院 采 纳 抗 诉 意 见 ， 判 决 撤
销 原 一 审 、 二 审 判 决 。 阿 英 随 后 提
起 了 行 政 赔 偿 诉 讼 ， 法 院 作 出 判 决
后，在执行中双方达成了和解。

为进一步强化履职担当，高质效
保护劳动者 合 法 权 益 ， 今 年 6月 ， 辽
宁 省 检 察 院 联 合 铁 岭 市 检 察 院 与 铁
岭 市 人 社 局 召 开 座 谈 会 ， 对 工 伤 认
定 中 的 难 点 、 堵 点 问 题 进 一 步 深入
沟通交流，共同签订了 《关于建立工
伤 认 定 联 合 协 调 工 作 机 制 的 意 见》，
就信息互通、智慧借助等方面建立长
效联系机制。

案件办结后，刘某一家的情况也
一直牵动着检察官的心。在近日回访
时，检察官了解到，目前刘某妻子的
身体有所好转，阿英在一家服装店打
工。“感谢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用
心用情解决百姓急难愁盼！”阿英激动
地握着承办检察官的手说。

在单位发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后被人社局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提出异议，诉至法
院，法院作出撤销人社局认定工伤决定的裁判结果。人社局和法院的意见为何不一致？检
察机关围绕案件焦点开展深入调查——

如何认定“48小时”的起点

《工 伤 保 险 条 例》规 定 ，在 工 作
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
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视同工伤。本案中，查明“48 小时”
的起算时间成为办案关键。

原 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 部《关 于 实
施〈工 伤 保 险 条 例〉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规定：“‘48 小时’的起算时间，以
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
疾 病 的 起 算 时 间 。”这 起 案 件 发 生
时，当时有效的《辽宁省工伤保险实
施办法》（2005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
发各类疾病死亡或者从医疗机构初
次接诊时间起计算……”

无 疑 ，上 述 对《工 伤 保 险 条 例》
具体适用条文中分别提到的“初次
诊断”与“初次接诊”两个不同的时
间节点，是人社部门和法院对刘某
是否应该认定为“在 48 小时之内经
抢救无效死亡”情形的关键因素。

检 察 机 关 经 深 入 调 查 ，准 确 把
握《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原意，提
出“诊断”是采取何种抢救措施和抢
救方案的依据，是接诊过程中的标
志性环节。刘某突发疾病后即被送
医就诊，就诊过程中有明确的医疗
机构初次诊断时间，在有“诊断”的
情况下，以“初次诊断时间”作为“初
次接诊时间”具有合理性，同时，结
合刘某病情和病历记录，以及医患
沟通的有关常识，应认定刘某属于
抢救无效死亡情形，遂依法抗诉监
督。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最终，
对案件作出改判。

在 办 理 这 类 案 件 的 过 程 中 ，检
察机关应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把“高质效办好每一
个案件”作为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
追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司
法为民、检护民生的应有作用。

（辽宁省铁岭市检察院陈施）

■检察官说法

准确把握立法原意，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姚雯/漫画


